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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对县第十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88号建议的

答复

赵红兴代表：

您提出的关于《改造完善石林县城龙泉路、天奇路排水（污）管网系统》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基本情况
石林县天奇路于2005年石林县开发东城区时统一修建，龙泉路于2006年进行了翻修；按照当时修建市政道路的规范和要求，修建的道路雨污管网为合流制管网，没有进行雨污分流。

由于东城区片区没有雨水管道，整个东城区片区雨水都是经天奇路和龙泉路往下排水，天奇路雨水排至民族小学下面坡脚桥洞，该地点于2016年经过改造，不存在大范围积水、淹水；龙泉路由于修建年代长远，其合流制管网为混凝土管，管子与管子之间的接头处有一定间隙，而龙泉路人行道绿化树种为小叶榕树，其根系发达，部分根系顺着管子与管子接头处的间隙串入了管道内部，造成了管道堵塞，在下雨天水量大的时候，无法满足排水需求，雨水鼓开窨井盖往上冒等问题。

二、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
2016年实施了石林中路、石林南路雨污分流改造工程，解决了新转台片区淹积水问题。2019年，按照石林县“美丽县城”建设、县创文工作考核标准要求，加大县城基础设施的改造和提升力度，推进“美丽县城”建设，进一步增强县城旅游的吸引力。按照县委、县政府的总体安排部署，针对石林县城建成区龙泉路、天奇路、阿诗玛东路、阿诗玛南路、长湖路、莲花路等还未实行雨污分流的市政道路，县住建局目前已初步制定实施方案，并报请县人民政府批准；下一步将在石林县“美丽县城”建设期间，根据实际情况，逐条道路实施雨污分流改造工程。

三、下步工作方向

在下步工作中，我局将按照县委、县政府的总体安排部署，积极推进县城建成区雨污分流改造工程。

最后感谢您对石林县住建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
（联系人：杨爱东    联系电话：67786846）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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